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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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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关系到我国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最终实现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水资源产权制度的研究和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指出我国现在水资源产

权制度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立足我国国情、明晰产权内涵、弱化行政、增加市场配置的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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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受“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的影

响，人们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粗放且无节制的。 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水资源

本身的不稳定性，现如今的水资源已经不仅仅是基础性的自

然资源，更日益成为稀缺性资源、经济资源。 结合我国水

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人均水资源量少这一基本国情，水资源

问题在我国比较突出、亟待解决。

与我国其他公共产权制度相比，我国对于水资源产权制

度重视不够。 如何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助力我国经济转型走向高质量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绿色发

展，有必要对水资源产权制度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

一、水资源产权制度概况

(一)产权制度

经济学寻找如何达到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不断优化资

源配置。 根据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

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但是现

实生活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产权制度安排就变得至

关重要。 目前对于产权，国内外学者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

定义，但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产权是一个权利束的概念。

产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包括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

支配权和分配权等在内的权利束。 而且产权的概念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发展、制度创新等不断赋予其新的

内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

(二)公共产权制度

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为目的。 但是，在很多产权改革中，往往偏向于保护私

人产权，忽略公共产权的保护。 实践中，公共产品通常是

以公共管理和集体决策的方式发生交易，一旦决策不善或者

管理不严，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即很多消费者通过投

机等手段免费从公共产品中获益，从而造成公共产品的损失

和破坏。

怎样消除这种市场失灵、负外部性呢？ 对于公共产品

不能“放任自流”，一种方式是从成本收益角度，市场是资

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应该结合实际适当引入市场资源，而

根据科斯定理，前提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产权。 另一种方

式是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税收系统直接强制性支付成本并对供

给者提供补贴。 我国的公共产权可以分为两种：资源型和

企业机关型。 资源型指的是自然资源等生态环境中本来存

在的，矿藏、水流、森林等。 企业机关型包括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政府机构等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的医院、公园、学

校等。

(三)水资源产权制度

水资源产权制度是产权制度在水资源领域的应用。 水

资源产权制度面临两个问题：从水资源是人们生存必需的资

源来说，人们对于对于水资源无需经过许可，应当无偿使

用，因为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即有义务为人们提

供基本生存、生活的条件。 产权实际上并不是不变的，而

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就目前形势而言，水资源

已经不像空气那般容易获得和随意取用。 除此之外，水资

源本身的易变性、不稳定性、流动性也使得水资源产权制度

更为重要。

二、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发展现状

(一)法律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１９８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２０２０年)等法

律规定，在我国，国家是水资源所有权的主体，也即全民所

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除此之外，《取水许可

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还规定了取水权和

使用权。 但是所有权明确，不等于产权改革完成，更不意

味着构建了公共产权制度。 水资源产权应是包括所有权、

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在内的权利集合。 而

且，由于水资源的易耗性、流动性及形态的不确定性等自然

属性，实际上使得水资源产权的经营权及其衍生的权利更为

重要。 然而在我国的法律中仅规定了所有权、取水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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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并且取水权和使用权没有明确的归属，而其他权利我

国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综上，我国水资源产权的法律

制度相对滞后，需要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实践现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的水权发展经历了两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安排制度，第二

阶段是建立排他性的水权制度，引入市场机制。 在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演变经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主要是强制性

变迁，这一阶段中虽然使得水资源配置有了一定的改善，但

是由于行政配置，水资源产权仍然不够清晰，缺乏有效的流

动性，因此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而目前进入的第二阶段，

出现了诱致性变迁，通过分析产生这种变迁的内在机制可以

看出，不同利益主体对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的均衡影响着制

度变迁的顺利实现。

２００２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工程运作至今作

为我国重要的基础性建设工程，是我国运用行政手段(即中

央政府宏观调控、沿线地方政府参与、企业具体运作)实现

了水资源的南北调配，对于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缓解北方

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促进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胡鞍钢曾评价：“这是迄今世界最大的水权交

易市场。”

此后，我国水资源产权实践步伐明显加快。

２０１４年水利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

设立７个水权试点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江西省

水利厅、河南省水利厅、湖北省水利厅、广东省水利厅、甘

肃省水利厅、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主要开展水资源使用

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 可以说此次试点探索了不同类型的

确权，形成了区域间、流域间、流域上下游、行业间、用水

户间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水权交易模式。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出台《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供水实行由基本水价和计量水

价构成的两部制水价，具体供水价格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水费应当及时、足额缴纳，专

项用于南水北调工程运行维护和偿还贷款。

２０１６年颁布《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水资

源用途管制的指导意见》等来指导水权交易实践，并于同年

建设了中国水权交易所，并且在网上建有门户网站。 公布

的交易信息主要是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和灌溉用水户

水权交易(使用权)两种，涉及江苏宿迁、山西临汾、山西太

原、甘肃武威、内蒙古鄂尔多斯、湖南长沙、河北石家庄、

北京等十几个省市。

从上面可以看出，我国总体上是按照资源管理的方式来

管理水资源，而非按照资产管理的方式。 我国水资源产权

的实践现状与相应的法律制度相比走在了前面，水权试点积

极开展，水权交易平台的建设与使用也初有成效，并且已经

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和手段。 但是仍有一些不足：第

一，对于水权试点，仅限于灌溉农户和区域水权交易，且还

是试点阶段，范围还不太广。 时间短、权利窄、范围小，还

有很大一部分的取水许可制度都是无偿划拨方式。 第二，

对于南水北调工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调配之后的可持

续配套措施没有一个统一的文件来规定和规范，出现部分地

区水资源价格扭曲、用水浪费严重等现象。 第三，目前实

践大都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相关法律的统一明文规定，

一旦出现相关争议，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三)研究现状

关于水资源产权，我国学者对于水资源产权理论和制度

的研究主要是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水资源产

权的界定、初始分配、水权交易、水市场、农村农业水权确

权、跨流域水权交易等方面。 主要方向和内容如下：(１)对

于水资源产权的内涵和外延有争议，需尽快统一认识。 (２)

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并不合理，应当尽快完善。 (３)建议建

立水权交易市场，以大河流域为单位，以南水北调为代表；

以地区为单位，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为代表。 (４)农业水

权、流域水权、地区水权转让等。

综上，可以说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实

践走在了前面，目前已经进行了试点。 但是相应的法律法

规尚未完善，理论方面学者们虽然对于水权制度进行了大量

研究，但也还需结合实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立足于我国国情

我国长期处于以行政为主导的水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

集中可以集中的力量办大事，比如南水北调工程，如此浩大

的工程人力、物力、财力，单纯依靠市场主体、市场资本是

不可行的。 但同时由于我国的行政手段忽视交易活动、交

易成本，导致水权交易效率低下，水价与其实际价值不相

符，最终导致生产效率降低。 我国应当立足于国情，坚持

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配并举，尽量减少行政权力的随意介

入，按照平等竞争等理念，让国企、民企、个人等市场主体

都可以以公平的市场价格使用公共资源，并获取应得的

收益。

(二)明晰产权内涵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不管初始分配如何，都

不会影响经济效率，但明晰产权需要成本。 而且产权制度

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可能不仅是

合理的，甚至整体是更有效率的。 因此，由于成本问题的

存在，对于社会而言，试图完全私有化产权并非是最优的，

容忍一些共有产权则是最优的。 目前，对于我国来说，全

面的、完全的明晰产权(即将水资源私有化)是不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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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现实的。 我国应当在坚持水资源国家所有的基础上，进

一步明晰水资源产权内涵，具体就是完善水资源的收益权、

使用权，同时结合实践不断丰富和开发水资源产权中的其他

权利。

(三)弱化行政，增加市场配置

目前，我国水资源配置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为

辅。 在此基础上，应当适当弱化行政手段，加强市场机

制，特别是在取水许可等方面。 而总量控制、水量分配等

方面可以继续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也就是说，宏观方面由

政府作为主体，负责水资源总量的控制、水量的分配，微观

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取水许可等方式授予

取水户取水权，从而实现“外力驱动”和“内生动力”两手

抓。 水权交易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最直接也是最直观的

体现。 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有新增用水就通过市场

化交易解决，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水资源配

置效率。 在水权制度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水资源配置

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四、结束语

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经过时间的积累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特别是在行政实践层面，但是法律制度层面有待进一步

完善。 通过对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

得出立足我国国情、进一步明晰产权、相对弱化行政、增加

市场配置的方式是目前的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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